
利分流，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分解为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依法交纳所得税，另一层次是税后利润采

取承包上交办法。既保留了承包制之长，又能克服现

行承包办法包死所得税后出现的某些缺陷，是完善现

行承包办法的积极途径。特别是在经济运行不畅，客

观经济环境不太协调的情况下，企 业盈利下降 时，国

家相应少收所得税，替企业承担了一部分风险，有利

于企业缓解矛盾、摆脱困难。因此，积极推行税利分

流试点，有利于理顺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关系，转换机

制，从根本上克服承包办法诱发部分企业出现虚盈实

亏等种种短期行为。

3 、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引导企业挖掘内部

潜力，全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各级部门要引导企业

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强化内部基础 管理工作，

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帮助企业牢固树立向管理要效

益，向提高企业素质要活力的思想，下真功夫调整产

品结构，狠抓“双增双节”和扭亏增盈工作，堵塞各

种跑冒 滴漏，通过 挖掘内 部潜力，提高企 业经济效

益。帮助企业用好用足现有的优惠政策，合理分配使

用自有资金，使之大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加快技术改

造步伐，走科技领先，以质取胜的路 子，增强企业生

产发展的后劲和市场竞争能力。

简讯·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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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平湖县

治理 “三乱” 有成效

去年以来，浙江省平湖县针对乱收费、乱摊派、

乱罚款这一社会敏感问题，全面地进行了治理整顿，

从而改善了党群关系，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该县县委、县政府很重视加强治理 “三乱”工作

的领导。县委、县政 府 领 导 分别担任 “纠风领导小

组”正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明 确职能，分工到位。
区分对象，分门别类 召开 了 碰 头会、动员会、专业

会，形成了领导重视、纠风治乱气氛 浓厚、齐抓共治

的大好局面。

平湖县在全面自查、清理整顿的基础 上，对地方

性的收费项目，逐项逐个进行审核，当即取消了与群

众利益密切相关而群众意见较大、反映强烈的不合理

收费65项，并由县政府行文分批公 布于众，接受群众

监督，收到了快刀斩乱麻的良好效果。到目 前为止，

该县已清理上交国库罚没款305.7万元。

（胡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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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地区气

候温和，土壤肥沃，盛

产粮棉。1986年有11个

县市被省确定为小麦商

品粮基地，实行投资一

定五年不变。五年来，
国家共向运城地区投放

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7 097 万元（包括 县 配

套资金700万元），对改

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加

快农业机械化步伐，促

进科技兴农，提高抗灾

能力等起到了积极促进

作用。全区小麦总产量

由1986年的 131 642 万

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

134 700 万公斤。然而，

纵观运城地区几年来发

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

管理使用情况，确还存

在许多问题，亟需加以

研究解决。
1.资金使用过于分

散，难以发挥现有资金

的整体效益 和综 合 效

益。运城地区11个基地

县，五年受援乡镇单位

累计为150个，受援面积

1 000 多万亩，总投 资

额7 000 多万元。各基地

县在安排资金时，不是

因地制宜，保证重点，

而 是 平 均 分配，人人

有份。同时，农业、水

利、农机三方面的资金

也集中不到一起。造成

资金使用过于分散，亩

均投资仅 7 元，支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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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都撒了胡椒面，起不了多大作用，发挥不

了应有效益。
2.资金管理不严，检查监督不力，违纪现

象严重。对于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管理使

用办法，国家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均有明文规定

和制度，但由于基层人员少，业务素质差，没

有严格按上级规定执行，更没有经常深入下去

监督检查，致使一些地方随意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损失浪费、资金闲置等问题发生。1989

年，运城地区对前四年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共查出违纪金额

210万元，占投放总额的3.2%。
3.资金使用中的有偿比重偏小，难以积累

粮食发展基金。建立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是

国家增加农业投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资金的

使用上，我们应当通过反复论证，科学安排，扩

大有偿占用，逐步积累粮食发展基金。但由于主

管部门和受援单位对该项资金的使用意义缺乏

认识，对应实行周转金的项目不愿执行，加之

财政部门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畏难情绪，因而

这几年积累的粮食发展基金很少。据统计，四

年来，全区共积累粮食发展基金390万元，仅占

总投资的6.8%。
4.专项资金指标下达太迟，直接影响工程

进度及效益。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项目是

当年申报，当年审批。实际情况是，有些县由

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时上报，有些则因项目审

批不及时，指标迟迟不能下达。省每年下达指

标时间在 6 、 7 月份，下到县就 9 、10月了，

这就直接影响了基地建设进度，致使有些工程

或错过正常节令，或形成半拉子工程，当年发

挥不了效益。由此，也容易造成受援单位年终

突击花钱和虚列支出等违纪问题的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加强发展粮食

生产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应采取以下对策。
1.集中资金，重点投入，充分发挥专项资

金的凝聚力和投资的整体效益。安排使用发展

粮食生产专项资金，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平

均分配的做法。各基地县在安排使用资金时，

应选择那些粮食生产条件好，商品 率 高 的 乡

（镇）重点扶持，并根据粮食生产现状，划分

不同的投资区域，按效益排队，集中资金，连

片扶持，并对农业、水利、农机三家资金进行

统筹安排；重点集中到同一区域，使区域内的

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和服务手段得以 加 强 和 完

善，成龙配套。达到建一片，成一片，受益一

片。
同时，要牵住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的 “牛鼻

子” ，集中资金按项目重点扶持。（ 1 ）在水

利建设方面，重点应扶持已成灌区的配套挖潜

工程和在建的大中型工程的田间配套项目；修

复被毁或失修的水利设施，大搞节水型灌溉农

业等。（ 2）农业建设方面，重点是农业技术

和良种繁育两个体系建设。在农业 技 术推 广

上，充实和加强县以下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网

点的技术装备，改善服务手段，从县到村形成

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使主要作物的栽培技

术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在良种繁育上，应着

重解决良种场的基本生产设施，改 变 生 产 条

件，建立较完整的良种繁育体系，使种子生产

基本实现专业化；在植物保护上，应适当补助

防治粮食作物病虫害的费用开支和购置必要的

植保器械款，从而加强病虫测报 网 点 建 设。
（ 3）农机方面应重点搞好农机系列化服务体

系建设。
2.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推行投资

目标管理。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数额大，综

合性强，涉及部门多，为了加强对该项资金的

管理，堵塞使用中的漏洞，必须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

首先，应建立健全专项资金拨款制度，从

资金拨付上堵塞漏洞。运城地区目前专项资金

拨款渠道有 3 种：（ 1 ）县财政通过主管局拨

给受援单位；（ 2 ）县财政直接拨 给 受 援 单

位；（ 3）县财政通过乡财政拨给受援单位。
我们认为第一种办法不可取，从近几年财务检

查情况看，由于主管局经费紧张，挤占挪用专

项资金等问题时有发生，而这种拨款办法又为

其提供了可能。第二种办法还比较可行，但由

于县局毕竟人员有限，有些确实管不过来，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易造成漏洞，出现问题。第三种办法比较切实

可行。正当的拨款办法应是：乡财政根据上级

审定项目、受援单位的用款计划及工程进度，

分期分批拨付。不能一下子全部拨付；也不能

不视工程进度而造成资金的短缺。这种拨付办

法既杜绝了主管部门和受援单位挤占挪用，胡

支乱花等违纪问题，又调动了基层财政部门管

好支农资金的积极性。另外，今后凡使用发展

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受援乡镇或单位，都必须

按规定单独建帐核算，健全财务制度和原材料

领报制度，否则，财政不予拨款。
其次，实行项目目标管理。就是根据科学

合理、经济合算的原则选择项目，在项目管理

上，为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已经确定的目标，预

先制定相应的规划、计划，并对这些规 划、计

划的实施进行监督、控制和考核，以充分发挥

财政支农的效能。财政部门对支农资金投放实

行项目目标管理，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有

利于明确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职责，确保资

金专款专用和使用效益的发挥。

第三，要加强监督检查，保证资金合理运

用。粮食专项资金投入使用后，受援单位应按

规定定期反馈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财政部门应坚持定期和不定期的检 查，加

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督，防止转移挪用，杜

绝损失浪费。对查出的问题要坚决从严处理，

对有关责任者一定要给予必要的政纪处分和经

济制裁。
第四，全面推行完工验收制度。项目完工

后，财政和主管部门必须组织验收，不仅要注

重工程的质量技术和效益方面的验收，而且要

对资金使用、财务决算情况进行严格审查，确

认资金使用合理后，方可列财政支出决算，并

填制项目经济效益档案。同时，上级对下级的

验收情况也要进行抽查，防止检查验收制度流

于形式。

3.提高有偿使用比例，积累粮 食 发 展 基

金。由于各级财政财力紧张，短时期内国家不

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这就

要求我们在管好用好现有投资的基础 上，挖掘

潜力，逐步积累粮食发展基金。我们认为，在

该项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应实行有偿无偿相结

合，并逐步扩大有偿占用范围的办法。对支援

基础设施项目，还是要实行无偿投资；对当年

生产措施的扶持，如：良种繁育、经营种籽、

病虫害防治及农机化系列服务等可实行周转使

用。从运城地区这几年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看，该项资金由农业、水利、农机三

家共同使用，从主管局来讲，怕麻烦不愿实行

周转金办法，而省财政厅规定，每年该项资金

的有偿使用比例不能低于投放总额的20%，于

是各基地县年初安排项目时，按部门平均分配

有偿使用数额，造成计划落实不下去，资金拨

不出去，投资发挥不了效益。有些项目资金硬

性实行有偿使用，肯定也收不回来，给国家资

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我们认为：资金

是否有偿使用应按项目确定，不能以部门平均

分配，该实行周转金办法的项目就 应 坚 决 实

行，不该实行的就不要强行。实行有偿使用的

比例应以20—40 % 为宜。

4 .提前预拨专项资金，早日发 挥 投 资 效

益。鉴于 专项资金指标下达太迟，影响工程进

度和效益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对于一定几年

不变的 专项投资，基地 县应于 当年 8 、 9 月份

拿出下年工程计划，报上级审批，财政部门根

据批准的计划，先预拨50% 专款指标，到下年

执行中，再拨50%。这样，既及时足额地保证

了基地县工程建设的资金需要，又避免了一次

下达专款数额太大，财政资金调度 不 开 的 弊

端，还可防止工程单位年终突击花钱和虚列支

出等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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